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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提请审议
又一次重大修改

17 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
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次会议审议。 这是自全面两孩政策
实施修改人口计生法以来，对这部法
律的又一次重大修改。

此次的修正草案重点围绕实施
三孩生育政策、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
约措施、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进行修改，同时强化对全面两孩政策
实施前计划生育家庭权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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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个人信息保
护法草案等与民生领域息

息相关的多部法律案提请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

会议审议。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
些法律案中都有哪些重要 “知
识点 ”、 将会破解哪些民生
“关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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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立法“知识点”来了！

破解哪些民生“关键事”？

医师法草案进入三审
强化保障医师执业安全

医患冲突时有发生，为加强保障
医师执业安全，医师法草案在总则中
明确规定，医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
护，医师的人格尊严、人身安全不受
侵犯， 并专设一章完善各项保障措
施，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禁止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阻碍医师依法执业，
干扰医师正常工作、生活。 在此基础
上，草案三次审议稿进一步充实完善
相关规定：

一是明确医师在公共场所因自
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损害的，不承
担民事责任。

二是明确医疗机构应当参加医
疗责任保险或者建立、参加医疗风险
基金。

同时， 为保护患者合法权益，防
范“过度医疗”，医师法草案详细规定
了医师在执业活动中应当履行的义
务、开展医学临床研究和诊疗活动等
的规则。 医师在执业活动中应当遵守
上述规定， 使用适宜技术和药物，合
理诊疗，因病施治。 如果医师对患者
实施了不必要的检查、治疗，造成不
良后果的，医师法草案规定了相应的
法律责任。

（据新华网）

反有组织犯罪法草案二审
为依法严惩利用未成年人从事有组织犯罪开出“药方”

近年， 一些未成年人被胁迫、利
诱参与、实施黑恶势力犯罪，有的黑
恶势力甚至利用刑法关于刑事责任
年龄的规定，有意将未成年人作为发
展对象，以此规避刑事处罚，严重损
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破坏社会治安

秩序和社会和谐稳定。
为防止黑恶势力侵害未成年人，

17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的反有组织犯罪法草案二审稿，进一
步完善涉及未成年人的反有组织犯
罪工作的规定。

审议修订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议案
现行法亟须修改完善

现行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自
199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2018 年对个
别条款作出修正。 20 多年来，我国噪
声污染防治的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
化，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已不能适应
新形势的要求，亟须修改完善。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次会议 17 日审议修订环境噪声污染
防治法的议案。 其中草案针对当前噪
声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分类
管理，同时明确法律责任，加大处罚
力度。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三审
针对性更强 进一步回应社会关切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互联网
新技术的广泛使用，隐私保护和个人
信息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个人信息
保护法的立法备受瞩目。

与此前的草案二审稿相比，草案
三审稿进一步回应社会关切，对应用
程序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等问题作出
更具针对性的规定：

◆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
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
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

式。 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
理目的的最小范围。

◆个人信息处理者通过自动化
决策方式向个人进行信息推送、商
业营销， 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
人特征的选项， 或者向个人提供拒
绝的方式。

◆草案三审稿将不满十四周岁未
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作为敏感个人信
息， 并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对此制定
专门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家庭教育法草案进入二审
立法保障“双减”工作

本次会议审议的家庭教育法
草案二审稿， 将法律名称修改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
法”， 同时进一步明确家庭教育的
概念。

草案增加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
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为家庭教育
事业进行捐赠或者提供志愿服务，对
符合条件的，给予税收优惠。

草案二审稿进一步明确：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机构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活动，不得组织或者变相组织营
利性教育培训。 同时，草案将公民、法
人和非法人组织依法设立的家庭教
育服务机构明确为“非营利性家庭教
育服务机构”， 并对家庭教育服务机
构超出许可业务范围的行为规定了
处罚。


